
关于下载《保定市总工会关于建立企事业单位群众工作室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总工会，开发区工会，产业、局、直属基层工会：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拓展联系职工群众的渠道，密切党群关系，根据《河北省总工会关于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室建立企事业单位群众工作室的实施意见》要求，在全市企事业单位依托工会组织建立群众工作室。市总工会制定了《保定市总工会关于建立企事业单位群众工作室的实施方案》，现已将《实施方案》电子版发布在保定市总工会网站公告栏（正式文件另发）。要求：1、请各单位立即登录保定市总工会网站，下载《保定市总工会关于建立企事业单位群众工作的实施方案》，并及时报告主要领导；2、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上级要求高，各地和各单位要按照《实施方案》，立即着手部署此项工作；3、各县（市）区总工会，开发区工会立即发动准备不少于40个企事业单位，制作好40块群众工作室标牌，做好3月15日左右全市统一挂牌的准备；4、各局、直属基层工会根据通知要求准备好标牌，做好3月15日左右统一挂牌的准备；5、根据省总工会《实施意见》要求，对标牌不做统一要求，各单位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设计制作。市总办公室公布两套标牌设计方案供参考，一并发布在市总网站公告栏。6、各单位于3月14日上午12：00前向市总办公室报落实情况。
联系人：聂同强      传真：3100730
保定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1年3月11日

落实《关于建立企事业单位群众工作室通知》情况反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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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电话：
注：各县（市）区总工会，开发区工会，产业工会，直属基层工会填报：

县（市）区3月15日前后挂牌单位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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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         联系人：         电话:
县（市）区总工会，开发区工会填报，要求不少于40家

